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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对称、公众行为和环境规制的有效性
———中国环境规制中的公众行为考察

黄民礼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服务与管理系，广东 中山５２８４３６）

摘　要：信息不对称不仅对公众环境意识的形成和提高有重要影响，还会导致社会公众在消费和投资方面进行“逆

向选择”。充分的环境信息披露可以从公众消费和公众投资两个方面间接影响企业的环境决策和环境行为，促进

企业对环境规制的遵从和环境规制有效性的提高。然而，由于我国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弱质性，我国环境过程中

社会公众对政府和企业应有的监督作用未能发挥出来。因此，政府应该加大环境信息披露力度，提高环境信息透

明度，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为环境规制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公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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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１２月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家环保总局和商务部联合发起和实施的《中国公众环境意识调

查》结果发现：我国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认知呈高知晓率和低正确率并存状态。反映出我国公众在环保认知过

程中的被动性和低水平状态。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虽然在不断提高，但现阶段总体上仍非常薄弱。除了历

史文化的原因外，还受环境监测技术、环保宣传和媒体传播等方面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影响。电视、报纸、广

播、网络等媒体对公众的环境意识影响力很大，不但能影响公众看待事物的态度，而且能够改变公众的主流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调查表明，７９％的人是通过电视、广播和报纸等媒体来获得环保知识的。中国近年来

的公众环境意识有大幅提高，与媒体的环保宣传力度加大有密切的关系。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公众对

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依次为：水污染问题（２１％），空气污染（１８％），生活垃圾污染（１２％），工业废物污染

（８．８％），植被破坏和沙漠化（７．６％），水资源短缺（７．４％），噪声污染（７．３％）和汽车尾气污染（６．５％）。
［１］３８２

以上数据的对比表明，公众更倾向于关注与其关系密切的环境问题，一方面说明公众关心自己的环境权益，另

一方也间接反映了公众对于其它环境问题的信息不对称。这显然与公众获取环境问题方面信息的渠道有限有

关。

一、信息不对称、公众消费行为与环境规制有效性

１．信息不对称对公众消费行为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公共品市场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搭便车行为。类似地，公众在消费品的环境信息获

取上也存在同样行为。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的今天，人们需要获知产品的环境信息，因而愿意进行信息搜

寻，因为他们可以从环境信息搜寻中获得收益（比如购买到物美价廉的环保产品）；但搜寻是有成本的（至少

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搜寻行为必然在边际搜寻成本和边际搜寻收益相等时停止。因此，通常的消费信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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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部分来自于自身过去的经验、朋友的评介或是专家的建议。公众的消费行为决策总是处于信息完全和

不确定之间。

假定消费者对产品具有充分信息，则质优价高可以实现，环保健康的产品价格要比普通产品的价格高。

但是充分信息的假定几乎不可能实现，优质品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对劣质品产生较大的正外部性，使得劣质品

能够存在市场之中并获取高于其本身的价格。这便是典型的柠檬市场效应在环境产品上的表现。对产品的

环境属性而言，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消费者“逆向选择”。

２．公众消费行为与环境规制有效性的关系

公众消费行为通过其对产品的选择影响企业行为，从而间接地影响环境规制的有效性。一般地，消费者

的环境意识及因此表现出来的绿色消费行为能够引导或诱导企业对待环境规制的态度和影响企业的环境决

策，因为企业产品能否受到消费者青睐，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产品竞争力。我们把公众消费行为间接导致

的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称为消费诱导的环境规制有效性。

公众与企业或销售商之间对产品环境信息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环境信息披露和环保标签认证可以

缓解这种信息不对称，引导消费者做出相应的选择。近年来，提供关于消费的环境效果方面的信息常作为对

传统的环境规制工具如许可证、环境税等的替代选择提出，环境标签制度就是一个典型应用。民意测验中，

消费者当被问到其购买决策是否受到产品的环境方面信息的影响时，大部分回答是肯定的。Ｂｊｏｒｎｅｒ、Ｈａｎ

ｓｅｎ和Ｒｕｓｓｅｌｌ等人在实证研究中也发现：丹麦消费者在厕纸的品牌选择上确实受到“北欧天鹅”标识①的显

著影响，其对经过认证的环境标签的边际支付意愿为商品价格的１３％～１８％。
［２］另有资料显示：尽管绿色产

品比非绿色产品价格要高出２０％～２００％，却更受消费者偏爱，７７％的美国人认为企业的绿色形象会影响他

们的购买欲，９４％的德国人愿意购买绿色产品，６７％的荷兰消费者在超市购物时会考虑环保因素。
［３］

因此，环境信息的提供能使消费者能够基于更充分的信息做出选择，对有利于环境的产品和服务产生更

大的需求，从而有助于推动企业的环境治理及其在环境规制遵守方面努力程度的提高。

二、信息不对称、公众投资行为与环境规制有效性

１．信息不对称对公众投资行为的影响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化，股票等证券金融市场越来越成熟，成为社会公众的一个重要投资

方式。股票市场上，生产者和投资者之间存在着有关企业环境信息的不对称。上市公司是知情者，拥有较多

的私有信息，而投资者处于所知甚少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广大股民在不了解企业环保真相的情况下，承担着

上市公司因不符合环保要求遭受罚款、限期治理、被取缔或者被责令停产等所带来的投资风险。正因如此，

公众投资总是偏好于那些环境信息披露充分而且经济效益好的企业股票。然而，由于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制

度尚未有效建立，社会公众投资大都处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之中。

２．公众投资诱导的环境规制有效性

如上所述，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不仅反映企业的发展战略符合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趋势，还可

以树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绿色形象，从而在资本市场中获得社会公众投资的支持。关于投资者在环保中

的作用，研究最多的是考察股票市场对企业环境行为信息的反应。企业污染强度高或者环境表现差会给投

资者一种生产效率不高的信息，投资者会权衡由于污染处罚和污染责任赔偿而带来的潜在损失，这种权衡的

重要性随着新的股票市场和国际金融手段的发展而愈加明显。一些研究表明美国和加拿大的股票市场对环

境信息有明显的反应。信息披露做得好的上市公司的股价相对高于其它同类公司，相反，环境信息披露违规

① 一种环保认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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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恶意造假的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信心产生不可估量的打击。

正如Ｎｙｂｏｒｇ和Ｔｅｌｌｅ所指出的那样：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顾客、员工和投资者一定程度上关注产品的

环境属性和企业的环境形象，会影响企业的环境友好倾向。［４］上市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越充分，对上市公司

的进行环境保护的激励效果越好。环境信息披露对于企业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激励那

些环境绩效优越的企业更加积极地筹措资金，提高污染防治水平，以保持或加大自身环境方面的差异性，提

高产品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同时，预防其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的严重化和扩大化。第二，对于那

些污染严重而环境治理绩效低下的企业而言，环境信息披露使其不能够轻而易举募集到资金，进一步加剧环

境污染，同时，迫使其不得不加强污染治理，改善环境绩效以维持生存，否则就必然退出市场。正是通过以上

两方面的激励作用，公众投资行为可以诱导污染企业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促进企业对环境规制的遵从，间接

地提高环境规制的有效性。

三、信息不对称与我国公众监督行为现状

图１　环境污染治理的多级委托－代理关系

　　１．信息不对称与公众监督

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见图１），社会公众是最终的委托人，政府和企业作为

环境治理的代理人，都是公众监督的对象。

委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信息不对称是永远蒙

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一块面纱。信息不对称的存

在使委托人为了最大化代理人的效率而必须根据其自身能力在有效监督和有效激励的合理搭配上做出安排。

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公众不具有制定激励措施的权力，其主要选择在于提高监督的有效性。政府是社

会公众监督的主要对象，公众对政府在环境规制过程中的努力程度、执行效率存在信息不对称，仅凭有限的

政府环境统计公报不足以反映和监督政府的整个规制过程。因此，公众通常选择以环境规制的最终结果—

环境质量状况来判定政府的规制效率。对于企业治理行为（如环保投资）的规制，政府比社会公众具有技术

和能力方面的优势，而对于企业的环境机会主义行为（如偷偷排污），公众因其分布的广泛性而具有政府无可

比拟的监督的连续性和便利性优势。但总的来说，公众对企业的监督作用是辅助的，而且必须通过政府对企

业的规制起作用。换言之，公众对于环境治理，最有效的监督对象是其一级代理人———政府，而公众监督的

效率与其获取信息的渠道、能力以及诉之以法的便利性有关。

２．公众监督的渠道

政府是社会公众最主要的监督对象，但社会公众往往没有足够力量监督一些政府部门偏向某些利益集

团的行为，从而使与环境资源相关的“ＡＢ＞ＣＤ现象”得以长期普遍存在。① 究其原因，在于公众缺少监督政

府行为的可操作的具体手段和途径。一些部门立法仅仅是某些部门之间或部门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结

果，这种立法代表他们之间的利益均衡，却无视于社会公众利益。

中国公众进行环境保护监督的主要渠道有：（１）通过人大、政协或民主党派提出环境提案；（２）向媒体投

诉等新闻舆论监督渠道；（３）环境信访投诉；（４）行政申诉和司法诉讼。以上监督渠道对于政府规制过程的监

督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些渠道或者由政府控制，或者必须通过政府部门来实施。因此，中国目前的公

众监督渠道主要是针对企业而言的。② 从理论上说，上述几种公众监督渠道，对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都有遏

①

②

Ａ（政府）、Ｂ（企业）、Ｃ（公众）、Ｄ（环境生态利益，或称子孙后代利益）。

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大都局限于政府公布的环境统计数据，公众听证制度（如２００５年《环评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等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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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用。但其作用大小又取决于政府的环保意志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规制力度和执行效率。从目前的情形

看，我国政府的环保意志正在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和环境政策的执行效率有待提高。

３．公众监督的优势

环境污染行为的分散性是环境规制监督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由于环境污染行为的高度分散性

和隐蔽性，使得环境规制过程中的监督成本高昂，但效果

图２　环境管理的三角模式

资料来源：王金南等主编《中国环境政策（第二卷）》第７页。

并不理想。环境规制者与污染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

影响环境规制有效性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社会公众

对于其生活社区或周边企业的环境行为是最为了解的，

对于企业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结果也具有第一反应性特

点。社会公众的分散性和广泛性正好弥补环境规制机构

在监督方面的弱点。正因如此，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都

开始致力于建立和推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以缓解环境

规制中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同时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其

中。公众监督、政府规制与市场机制就构成了对污染企

业的“三位一体”管理体系（见图２）。

融合公众监督优势的“三位一体”环境管理模式的优

点在于：基于公众和市场的充分信息有利于政府进行科学合理的环境管理决策；体现公众意愿的环境规制制

度有利于推动社会公众参与环境监督，同时，通过公众在市场中的消费选择和投资取向对污染企业进行“环

境调节”，促使其改善环境行为。这样，通过将分散的社会公众力量组织起来，与政府规制的权威力量相结

合，可以形成一种社会制衡型的环境执行与监督方式，从而提高环境规制的有效性。

４．中国公众参与监督的弱质性

中国一直实行以政府行政控制为主的环境监管制度，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较为落后，民间环保组织很不

发达，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和保障措施没有建立起来。目前中国公众参与环保监督面临的问题有：

（１）公众参与的规定太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可操作性；（２）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公众环境知情权缺失；（３）

大多停留在末端参与和被动参与。

首先，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方面，有关公众参与的规定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例如，虽然１９８９

年的《环境保护法》涉及到公众参与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权利问题，但只是含糊的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

都有环境保护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２１世纪议程》和《环境影

响评价法》进一步对公众参与提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对于公众和代表公众利益的非政府组织（ＮＧＯ）的具

体参与形式并没有明确的表述和操作上的细则。

其次，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公众的环境知情权缺失。对环境产生较大影响的政府决策和工程建设，公

众还不能从公开渠道顺畅地获得相关信息。尽管已经施行环境状况公报、空气质量周报等公共信息发布制

度，但“这些信息还相当粗略，缺乏与企业直接相关的具体监测数据。根据现行政策，许多信息不能向社会公

布，即便是污染受害者委托环境监测部门完成的监测结果，也要报环保部门审查后才能交给委托人”。①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３日，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发布关于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等单位３０个违法建设项

目的公告，对３０个违法建设项目的情况进行了通报。这是《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以来国家环保总局首次大

规模对外公开违法建设项目。［１］５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在此之前对于中国政府的环境规制执行情况公众

是很难获知的。

① 王灿发：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援助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ｒ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ａｉｄ／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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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公众参与监督的主动权和能力薄弱。公益诉讼是公民参与环境管理、监督制约不当行政行为和企

业行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法律手段和重要机制。但由于目前尚无公益诉讼的立法，使得和污染无关的个人或

单位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对危害环境的行为提起诉讼，监督和遏制侵害环境公益的行

为。个人环境权保护方面，往往由于地方保护和行政干预，污染受害者在维权上存在重重困难；因财力、物力

和技术方面的原因，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举证能力相当有限，也造成公众监督与权益维护障碍。

综上所述，我国大量环境政策和措施得不到有效贯彻和执行，生态环境破坏得不到有效遏制，除了片面

追求经济增长这个原因外，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薄弱和应有的环境保护行为缺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我国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有所提高，但总体仍显得非常薄弱。公众对作为规制者的政府和有监督

的义务而对作为被规制者的企业更是具备监督的优越性，但由于公众在监督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

称和公众参与机制方面限制，公众的监督效率基本没有发挥出来，其监督效果相当有限。因此，政府应该加

大环境信息披露力度，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为环境规制的实施奠定良好的社会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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